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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不存在否决议案和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事项。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1年 4月 30日（星期五）下午 14:00；
网络投票时间：
采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时间：2021 年 4 月 30 日上午 9:15-9:25，9:30-11:30， 下午 13:

00-15:00；
采用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2021年 4月 30日 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武汉市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华中科技大学科技园六路 1 号，华工科技本部大楼四

楼多媒体会议厅。
（3）表决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马新强先生
（6）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31人，代表股份 285,260,29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8.369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11人，代表股份 241,683,17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4.036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0人，代表股份 43,577,11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4.3339％。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26人，代表股份 93,535,38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9.302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6人，代表股份 49,958,26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4.9685％。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0人，代表股份 43,577,11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4.3339％。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议案 1.00 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85,206,19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10％；反对 27,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95％；弃权 26,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09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3,481,28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422％；反对 27,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91％；弃权 26,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 0.0288％。

议案 2.00 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85,206,19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10％；反对 27,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95％；弃权 26,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09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3,481,28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422％；反对 27,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91％；弃权 26,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 0.0288％。

议案 3.00 2020年年度报告及 2020年年度报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85,206,19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10％；反对 27,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95％；弃权 26,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09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3,481,28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422％；反对 27,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91％；弃权 26,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 0.0288％。

议案 4.00 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85,206,19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10％；反对 27,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95％；弃权 26,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09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3,481,28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422％；反对 27,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91％；弃权 26,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 0.0288％。

议案 5.00 2021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81,977,49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8492％；反对 3,282,70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1508％；弃权 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0,252,58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6.4903％；反对 3,282,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5096％；弃权 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0.0001％。

议案 6.00 关于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85,232,99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04％；反对 27,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95％；弃权 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3,508,08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08％；反对 27,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91％；弃权 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 0.0001％。

议案 7.00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85,186,69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42％；反对 46,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64％；弃权 26,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09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3,461,78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213％；反对 46,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499％；弃权 26,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 0.0288％。

议案 8.00 关于 2020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85,232,99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04％；反对 27,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95％；弃权 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3,508,08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08％；反对 27,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91％；弃权 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 0.0001％。

议案 9.00 关于 2020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85,232,99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04％；反对 27,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95％；弃权 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3,508,08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08％；反对 27,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91％；弃权 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 0.0001％。

议案 10.00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址并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85,232,99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04％；反对 27,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95％；弃权 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3,508,08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08％；反对 27,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91％；弃权 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 0.0001％。

本议案经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审议，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议案 11.00 关于公司高管团队申请解除自愿增持公司股份承诺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4,111,3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151％；反对 37,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47％；弃权 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 0.00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4,111,3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151％；反对 37,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47％；弃权 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 0.0002％。

议案 12.00 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85,014,79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139％；反对 245,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60％；弃权 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3,289,88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375％；反对 245,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624％；弃权 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0.0001％。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吴俊超、李鼎
3、结论性意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合法，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

有效，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0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五月六日

证券代码：000566 证券简称：海南海药 公告编号：2021-055

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 年 4 月 30 日下午 15：00
网络投票时间：2021 年 4 月 30 日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1 年 4 月 30日 9：15～9：25，9：30～

11：30和 13：00～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21 年 4 月 30 日 9:15～15:00 期间的任

意时间。
2、召开地点：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南海大道 192号海药工业园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召集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蔡浩杰
6、本次股东大会的内容及大会召集、召开方式、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7 人，代表股份 402,019,781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0.987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2人，代表股份 401,961,58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0.9829%。 通过网络
投票的股东 5人，代表股份 58,2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045%。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6人，代表股份 1,359,60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104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1人，代表股份 1,301,40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1003%。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5人，代表股份 58,200股，占上市公司总

股份的 0.0045%。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4、北京朗山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见证了本次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列入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进行了表

决，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01,962,48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57％；反对 57,30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43％；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 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02,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5.7855％；反对 57,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4.214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 0％。

议案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新兴际华医药控股有限公司借款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19,8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7.0727％；反对 39,8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2.9273％；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 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19,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0727％；反对 39,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2.9273％；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 0％。

公司控股股东海南华同实业有限公司为本次关联交易的关联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
则》等相关规定，已回避表决。

议案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解除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98,307,68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60％；反对 41,80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4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 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17,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6.9256％；反对 41,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3.074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 0％。

公司股东深圳市南方同正投资有限公司为本次关联交易的关联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规则》等相关规定，已回避表决。

五、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朗山律师事务所的李志勇律师和刘铭剑律师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见证

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一）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朗山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0156 证券简称：华数传媒 公告编号：2021-032

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 4月 30日（星期五）15:00。
网络投票时间：2021年 4月 30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1 年 4 月 30 日 9:15～9:25，9:30～11:

30和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21年 4月 30日 9:15～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天马路 79号华数数字电视产业园 A座 210。
（3）会议召开方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表决方式的一种方式，如

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4）召集人：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数传媒”或“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鲍林强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股权登记日：2021年 4月 23日（星期五）。
（7）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24人，代表股份 1,010,218,970 股，占上市公

司总股份的 54.520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3 人，代表股份 714,482,766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8.5596%；通过

网络投票的股东 21人，代表股份 295,736,20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5.9604%。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四、会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注册资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010,034,27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17%；反对 184,7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83%；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 50,812,521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378%； 反对 184,7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622%；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

该议案为需以特别决议形式通过的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010,034,27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17%；反对 184,7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83%；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 50,812,521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378%； 反对 184,7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622%；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

该议案为需以特别决议形式通过的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修改后的
《公司章程》详见公司同时发布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张声、王为；
3、结论性意见：
华数传媒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30 日

证券代码：002683 证券简称：宏大爆破 公告编号：2021-027

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诉讼事项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2021年 4月 29日，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原告”）收到宁夏回族自治区
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宁 02 民初 83 号），对公司与宁夏泰华大石头煤业有限公
司、宁夏泰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禹学坤、禹学峰等人就宁夏泰华大石头煤业有限公司的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纠纷一案作出判决。 现将本次诉讼的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2020年 8月，公司就与宁夏泰华大石头煤业有限公司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向宁夏回族

自治区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诉讼，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0 年 8 月 5 日、2021 年 3 月 26 日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公司提起诉讼
的公告》（2020-060）、《公司 2020年年度报告》中“第五节 重要事项之十二、重大诉讼、仲裁事项”章节
内容。

二、本次诉讼判决情况
2021年 4月 29日，公司收到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宁 02 民初 83 号判决

书，对公司与宁夏泰华大石头煤业有限公司等人诉讼事项作出判决，判决如下：
1、被告宁夏泰华大石头煤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

限公司支付工程款 102,947,320.82元；
2、被告宁夏泰华大石头煤业有限公司对欠付 102,947,320.82 元工程款，从 2020 年 8 月 4 日起按

照当月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年息 3.85%向原告支付利息，支付至本判决
确定给付之日；

3、被告宁夏泰华事业集团有限公司、禹学峰、张宁生、朱艳、禹学坤、马宏伟对上述 1、2 项内容，与
被告宁夏泰华大石头煤业有限公司共同承担连带付款责任；

4、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
如义务人未按判决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

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日止，除本诉讼外，公司（含控股子公司在内）尚有 8 起小额的经济纠纷等未决诉讼及

仲裁案件。 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及仲裁事项。
四、本次公告的判决对本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截至 2021年 3月 31日，公司已按照本公司会计政策的要求，对应收被告宁夏泰华大石头煤业有

限公司的款项单项计提比例为 70%，计提信用减值损失的金额为 17,520.01 万元，公司对该项目相关
的应收款项账面净额为 7,508.57万元。

根据本次判决结果， 宁夏泰华大石头煤业有限公司需承担的金额为 102,947,320.82 元及部分利
息，同时被告宁夏泰华事业集团有限公司、禹学峰、张宁生、朱艳、禹学坤、马宏伟需承担连带付款责
任。 但公司对本次诉讼的部分判决结果(即违约金、利息等)表示不服，拟向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
院提起上诉。 本案的后续进展及结果具有不确定性， 暂时无法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
响。 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特此公告。

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30 日

证券代码：002806 证券简称：华锋股份 公告编号：2021-027
债券代码：128082 债券简称：华锋转债

广东华锋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持股比例

被动稀释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为原持有广东华锋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5.09%股份股东

北京雷科卓硕科技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雷科卓硕”）因公司可转债转股导致股本增加而被动稀
释，不涉及要约收购，不涉及股东股份减持。

2、本次权益变动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3、本次权益变动后，北京雷科卓硕科技中心（有限合伙）不再是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9】1945 号”核准，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4 日公开发行

了 352.4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 100元，发行总额 35,240.00万元。

经深交所“深证上[2020]2 号”文同意，公司 35,240.00 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将于 2020 年 1 月 6 日
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华锋转债”，债券代码“128082.SZ”。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称“募集说明书”）的约
定，公司本次发行的“华锋转债”自 2020年 6月 10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

截至 2021年 4月 27日，由于“华锋转债”转股，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179,630,075股。 雷科卓硕的持
股比例因此被动稀释了 0.1%，降至 4.99%。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有股份数量 占总股本比例 持有股份数量 占总股本比例

雷科卓硕 8,964,900 5.09% 8,964,900 4.99%
三、其他相关说明
1. 本次股东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2. 本次股东权益变动对公司的经营管理不构成影响；
3. 本次股东权益变动事项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

书》。
特此公告。

广东华锋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30 日

证券代码：000548 股票简称：湖南投资 公告编号：2021-031

湖南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第 6 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湖南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1 年度第 6 次董事会会议通知于 2021 年 4

月 20日以书面和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
2.本次董事会会议于 2021年 4月 30日以传签方式召开。
3.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出席董事人数为 9人，实际出席会议董事人数为 9人。
4. 本次董事会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刘林平先生主持， 公司全体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

议。
5.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此议案获得通过。
会议同意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湘江支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 亿元的流动

资金贷款，明细详见下表：
银行名称 贷款额度

（亿元） 业务品种 期限 备注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长沙湘江支行 1 流动资金贷款 12个月 信用额度

合 计 1 ——— ——— ———
上述流动资金贷款额度在贷款期限内可循环使用。
上述流动资金贷款事项由公司信用取得，不属于担保性质。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在上述流动资金贷款额度内与贷款银行签署各项法律文件。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相关规定，本次公司申请银行流动资金贷款

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须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公司向银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是为了满足公司生产经营需求，为公司正常融资需要，不会对

公司日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符合公司和股东的利益需求，不存在损害公司以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公司 2021年度第 6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湖南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六日

证券代码：002195 证券简称：二三四五 公告编号：2021-042

上海二三四五网络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原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期限届满的公告

公司原持股 5%以上股东浙富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富控股”）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上海二三四五网络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年 10月 31日收到公司当时持股 5%以上股东浙富控股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期限届满暨未来减持计划的告知函》，称其计划自 2020 年

11月 2日（含）起的六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及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326,041,900股（即不超过公司当时总股本的 5.6952%），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2 日披露的《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
持股份计划期限届满暨未来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0-064）。

截至 2021年 5月 1日，浙富控股上述股份减持计划期限届满，公司收到浙富控股《关于股份减持计划期限届满的告知函》。 自 2020年 11月 2日起至 2021年 5月 1日期间，浙富控股通过大宗交易及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合计减持 95,703,000股，占公司总股本 5,724,847,663股的 1.6717%。 具体减持情况如下：

一、 减持进展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均价（元 /股） 减持数量（股） 公司当时总股本（股） 占当时总股本比例（%）

浙富控股

大宗交易 2020年 11月 3日 2.25 3,200,000 5,724,847,663 0.0559
大宗交易 2020年 11月 26日 2.30 3,000,000 5,724,847,663 0.0524
集中竞价 2021年 1月 19日 2.19 12,000,000 5,724,847,663 0.2096
集中竞价 2021年 1月 19日 2.14 7,303,100 5,724,847,663 0.1276
大宗交易 2021年 1月 19日 1.94 10,000,000 5,724,847,663 0.1747
集中竞价 2021年 2月 8日 1.68 4,296,400 5,724,847,663 0.0750
集中竞价 2021年 2月 9日 1.70 100 5,724,847,663 0.0000
集中竞价 2021年 4月 8日 1.98 19,370,500 5,724,847,663 0.3384
集中竞价 2021年 4月 14日 1.93 881,100 5,724,847,663 0.0154
大宗交易 2021年 4月 14日 1.74 3,000,000 5,724,847,663 0.0524
集中竞价 2021年 4月 15日 1.90 12,850,200 5,724,847,663 0.2245
集中竞价 2021年 4月 26日 1.82 19,801,600 5,724,847,663 0.3459

合计 - - - 95,703,000 5,724,847,663 1.6717
注：本公告表格中若出现总计数与所列数值总和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计算所致。
2、截至本公告日，股东减持计划实施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前持有股份 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当时总股本的持股比例（%） 股数（股） 占目前总股本的持股比例（%）

浙富控股 326,041,900 5.6952 230,338,900 4.0235
二、 其他说明
1、浙富控股减持股份事项已按照规定进行了预先披露，详见公司于 2020年 11月 2日披露的《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期限届满暨未来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0-064）。 本次减持

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截至本公告日，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已期限届满。
2、浙富控股本次减持公司股份未违反《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

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规定的情况，亦不存在违反股东股份锁定及减持相关承诺的情况。
三、 备查文件
相关股东发送给公司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上海二三四五网络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5 月 6 日

证券代码：002749 证券简称：国光股份 公告编号：2021-042号
债券代码：128123 债券简称：国光转债

四川国光农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0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四川国光农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30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

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登了《关于召开
2020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1-038 号）。 因工作人员的疏忽把“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
况”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终止时间”填写错误，现更正如下：

原公告内容：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0年度股东大会
2、会议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性、合规性：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20 年度

股东大会的议案》，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
易所业务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和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1年 5月 21日（星期五）下午 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①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 年 5 月 21 日上午 9:15-9:25、9:30 至

11:30，下午 13:00至 15:00；
②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 年 5 月 21 日上午 9:15 至 2020

年 5月 19日下午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

cninfo.com.cn）行使表决权。
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现场投票可以委托代理人代为投票）和网络投票(包含证券交易系统和

互联网投票系统)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6、股权登记日：2021年 5 月 18日（星期二）
7、出席对象：
（1）截止 2021年 5 月 18日（星期二）下午 15：00交易结束后，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公司全体股东， 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参加表决，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

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8、会议地点：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北京路 899号
现更正为：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0年度股东大会
2、会议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性、合规性：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20 年度

股东大会的议案》，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
易所业务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和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1年 5月 21日（星期五）下午 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①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 年 5 月 21 日上午 9:15-9:25、9:30 至

11:30，下午 13:00至 15:00；
②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 年 5 月 21 日上午 9:15 至 2021

年 5月 21日下午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

cninfo.com.cn）行使表决权。
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现场投票可以委托代理人代为投票）和网络投票(包含证券交易系统和

互联网投票系统)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6、股权登记日：2021年 5 月 18日（星期二）
7、出席对象：
（1）截止 2021年 5 月 18日（星期二）下午 15：00交易结束后，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公司全体股东， 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参加表决，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
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8、会议地点：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北京路 899号
除上述更正内容外，已披露的《关于召开 2020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1-038 号）其

他内容不变。 由此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四川国光农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5 月 6 日

证券代码：002311 证券简称：海大集团 公告编号：2021-057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广州市海灏投资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海灏投资”）函告，获悉海灏投资将其所持有公司的部分股份办理了质押手续，具体事项
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1、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本次质押
数量
（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是 否
为 限
售股

是否为
补充质
押

质押
起始日

质押
到期日 质权人 质押

用途

海灏
投资 是 1,923,000 0.21% 0.12% 否 否 2021年 4

月 29日
至办理解除
质押登记手
续之日

广发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自身经
营

合计 - 1,923,000 0.21% 0.12% - - - - -

本次所质押股份不存在负担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补偿义务。
2、股东股份质押累计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 股 数 量
（注）

持股 比
例

本 次 质 押
前 质 押 股
份 数 量
（股）

本 次 质 押
后 质 押 股
份 数 量
（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占已质押
股份比例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海灏
投资 910,589,359 54.81% 46,020,000 47,943,000 5.27% 2.89% 0 0% 0 0%

合计 910,589,359 54.81% 46,020,000 47,943,000 5.27% 2.89% 0 0% 0 0%

注：持股数量及持股比例包含海灏投资参与转融通出借的公司股份。
二、其他情况说明
截至本公告日，海灏投资运营一切正常，资信状况良好，具备较强资金偿还能力，所质押股份不存

在引发平仓或被强制平仓风险，也不存在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的情形。
三、备查文件
1、股票质押登记证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股份冻结明细等；
3、广州市海灏投资有限公司告知函。
特此公告。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二一年四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2537 证券简称：海联金汇 公告编号：2021-046

海联金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近日，海联金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接到持股 5%以上股东北京博升优势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升优势”）函告，获悉博升优势已将所持有公司部分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业
务，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1、本次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
东或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
股份数量（股）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起始日 解除日期 质权人

博升
优势 否 10,000 0.01% 0.001% 2018年 11月

13日
2021 年 4 月
29日

财达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合计 10,000 0.01% 0.001%

2、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 2021年 4月 30日，上述股东及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 股 数 量
（股）

持股
比例

累计质押股份
数量（股）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占已质押
股份比例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占未质押
股份比例

博 升 优
势 172,136,387 13.91% 148,081,491 86.03% 11.96% 0 0 12,303,23

8 51.15%

皮荃 297,220 0.02% 0 0 0 0 0 0 0

合计 172,433,607 13.93% 148,081,491 85.88% 11.96% 0 0 12,303,23
8 50.52%

备注：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3、除上述质押和冻结外，博升优势持有公司股份没有拍卖或设定信托的情形。
二、其他情况说明
根据股东博升优势函告，目前其资信状况和履约能力均良好，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内，若后续出

现平仓风险，博升优势将积极采取措施进行应对。 公司不存在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的情形，公司将持
续关注博升优势质押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博升优势对公司股份解除质押的告知函；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海联金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30 日

证券代码：002357 证券简称：富临运业 公告编号：2021-022

四川富临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持股 5%以上股东解除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4 月 30 日，四川富临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持有公司股份 5%以上的股
东官大福先生的通知，获悉其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流通股解除了质押。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解除股权质押的基本情况
1、本次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
东或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股
份数量(股)

占 其 所 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质押起始日 解除质押日 质权人

官大福 否 9,000,000 47.25% 2.87% 2020 年 3 月 30
日

2021 年 4 月
29日

东 莞 证 券
股 份 有 限
公司

合计 - 9,000,000 47.25% 2.87% - - -

2、股东股份累计质押（冻结或拍卖等）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累计质
押数量
（股）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

占已质押
股份比例

未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

占 未 质
押 股 份
比例

官大福 19,049,000 6.08% 0 0 0 0 0 0 0

合计 19,049,000 6.08% 0 0 0 0 0 0 0

二、其他说明
本次质押解除后，官大福先生所持公司股份已全部解除质押。
三、 备查文件
1.中国结算中心下发的持股 5%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名单及持股 5%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明

细；
2.中国结算中心下发的证券质押及资产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四川富临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30 日

证券代码：002410 证券简称：广联达 公告编号：2021-032

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 年度回购股份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年 3月 26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
审议通过《关于 2021年度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拟以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的方式回购部分公司发
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 本次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3 亿元
（含）且不超过人民币 4亿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80元/股（含）。 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及占公
司总股本的比例以实际情况为准。 本次回购股份实施期限为自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
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具体内容详见《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
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 2021 年度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1-019）、《2021年度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1-021）。

2021年 4月 2日，公司首次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回购股份，具体内容详
见《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
露的《关于 2021年度回购股份进展暨首次回购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23）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回购期间，公司应在每个月的前
3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截至 2021年 4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
下：

一、回购公司股份进展情况
截至 2021年 4月 30日， 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累计回购股份的数

量为 2,947,01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25%，最高成交价为人民币 68.83 元/股，最低成交价为人民币

66.80元/股，成交总金额为人民币 199,967,010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的价格、资金来源等符合
既定的回购方案和回购报告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数量、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

购股份实施细则》第十七条、十八条、十九条的相关规定。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公司股份：
（1）上市公司定期报告、业绩预告或者业绩快报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
（2）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

披露后两个交易日内；
（3）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2、 公司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2021 年 4 月 2 日） 前五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为

34,185,700股。公司每五个交易日回购股份的数量未超过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前五个交易日公
司股票累计成交量的 25%（即 8,546,425股）。

3、公司未在以下交易时间进行回购股份的委托：
（1）开盘集合竞价；
（2）收盘前半小时内；
（3）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
公司回购股份的价格未达到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公司后续会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方案， 并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2068 证券简称：黑猫股份 公告编号：2021-018

江西黑猫炭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举行
2020 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江西黑猫炭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0 年年度报告》及《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已
于 2021年 04月 27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深入、全面地了解公司经营情况，公司
将于 2021年 05月 10日（星期一）15:00-17:00举行 2020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 为广泛听取投资者的
意见和建议，公司现向投资者提前征集 2020 年度业绩说明会相关问题，提问通道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开放。

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进行，投资者可通过以下方式参与互动交流。
参与方式一：投资者可登陆
“https://www.yuediaoyan.com/research/index.php/Home/Achievement/achievement_detail/id/2290”参与

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
参与方式二：微信扫一扫以下二维码；

投资者依据提示，授权登入“黑猫股份投资者关系”微信小程序，即可参与交流。
公司出席本次业绩说明会的人员有：董事兼总经理魏明先生、董事兼财务总监段明焰先生、副总

经理兼董事会秘书李毅先生、独立董事符念平先生。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江西黑猫炭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一年五月六日

证券代码：002241 证券简称：歌尔股份 公告编号：2021-080

歌尔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 2021 年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
对象名单的审核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歌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1 年 4 月 16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及第
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 ＜歌尔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
案）及其摘要＞ 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等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歌尔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公司对上述议案中的公司 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
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监事会结合公示情况对激励对象进行了核查，公示情况及审核意见如下：

一、公示情况说明
公司于 2021年 4月 17日在公司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披露了《歌尔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名单》， 并于 2021 年 4 月 20 日起在公司内部对 2021 年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的姓名及职务进行了公
示。

（1）公示内容：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姓名及职务；
（2）公示时间：2021年 4月 20日-2021年 4月 29日，时限不少于 10日；
（3）公示方式：公司内部网站进行公示；

（4）反馈方式：以邮件方式进行反馈，并对相关反馈进行记录；
（5）公示结果：在公示的时限内，没有任何组织或个人提出异议或不良反映，无反馈记录。
二、监事会对激励对象的核查方式
公司监事会核查了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的名单、身份证件、劳动合同、

激励对象在公司担任的职务及其任职文件等。
三、监事会审核意见
根据《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及公司对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名单及职务

的公示情况，结合监事会的核查结果，监事会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基本情况属实，不存在虚假、故意隐瞒或致人重大误解之

处；
（二）公司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均为公司（含子公司）正式在职员工，不包括公司监

事、独立董事、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三） 列入公司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不存在最近 12 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

适当人选的情形；不存在最近 12 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的情形；不存
在最近 12 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的情形；不存在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情形；不存在具有法律
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情形，符合《管理办法》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公司本次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其作为公司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
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综上，公司监事会认为：列入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均符合相关法律所规定
的条件，其作为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歌尔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二一年四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3012 证券简称：东鹏控股 公告编号：2021-023

广东东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得发明专利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广东东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孙公司于近日取得国家知识产权
局颁发的 6项发明专利证书。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共拥有 1512项专利，其中包括发明专
利 232项。

本次新增的发明专利如下：
序号 专利名称 专利号 专利申请日 专利权人

1 一种通体砖坯的布料系统 ZL�2019�1�0521482.8 2019-06-17
佛山市东鹏陶瓷有限公司；广东
东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清远纳
福娜陶瓷有限公司；佛山市东鹏
陶瓷发展有限公司

2 一种通体砖坯的制备方法及
使用其方法制备的抛光砖 ZL�2019�1�0522076.3 2019-06-17

佛山市东鹏陶瓷有限公司；广东
东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清远纳
福娜陶瓷有限公司；佛山市东鹏
陶瓷发展有限公司

3 一种布料设备及其仿大理石
孔洞砖的制备方法 ZL�2018�1�0330747.1 2018-04-13

佛山东华盛昌新材料有限公司；
佛山市东鹏陶瓷有限公司；广东
东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清远纳
福娜陶瓷有限公司

4 一种机器人喷釉循环线的喷
釉工艺及其制备的陶瓷马桶 ZL�2020�1�0971040.6 2020-09-16 佛山东鹏洁具股份有限公司

5 具有光催化功能的负离子陶
瓷砖及其制备工艺 ZL�2020�1�1151613.7 2020-10-26 佛山市东鹏陶瓷发展有限公司

6
应用于卫生陶瓷的亚光釉及
应用其的卫生陶瓷和制备方
法

ZL�2020�1�0906280.8 2020-09-02 佛山东鹏洁具股份有限公司

以上发明专利的专利权期限为二十年，自申请日起算。
以上发明专利的取得，有利于公司保护自主知识产权，防止侵权事件发生，掌握市场竞争主动权，

形成持续自主创新机制和能力，保持技术和产品的领先和竞争优势，提高公司品牌和市场影响力，进
一步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特此公告。
广东东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六日

证券代码：300671 证券简称： 富满电子 公告编号： 2021-050

富满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获得

深圳证券交易所受理的公告
富满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9 日收到了深圳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深交所”）出具的《关于受理富满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

的通知》（深证上审〔2021〕141 号），深交所对公司报送的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说明书及相关申请
文件进行了核对，认为申请文件齐备，决定予以受理。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尚需通过深交所审核，并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
简称“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决定后方可实施，最终能否通过深交所审核并获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
册的决定及其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审核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
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富满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29 日


